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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的研究，长期聚焦于宏观制度沿革与“改土归

流”的宏大叙事，对制度内部的社会流动机制关注不足。为此，将研究视角下沉，

聚焦于土司政权基层骨干“土目”向“土司”晋升的动态过程。通过综合运用制

度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梳理正史、方志、档案及民间文献，系统考察了明

清时期广西土目擢升土司的多重途径、背后的复合运作机制及其深远的制度意

义。研究表明，土目主要藉由军功、承袭变通、行政效忠及文化资本积累四条路

径实现晋升。这一过程由中央王朝的制度调控、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与行动者自

身的合法性构建三重机制共同驱动与形塑。土目擢升渠道的存在，不仅为世袭土

司制度注入了必要的弹性，延续了其生命力，更成为中央王朝深化边疆统治、推

进“内地化”进程的关键策略。其实质是国家“以夷制夷”与“用夏变夷”治理

方略的微观实践，客观上促进了国家权力与主流文化向边疆基层的渗透，重塑了

地方权力格局与社会结构。通过对“土目擢升”这一社会政治流动现象的剖析，

有助于揭示明清国家制度与边疆地方社会互动、调适的复杂图景，为理解土司制

度的运作韧性及其向近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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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Guangxi Tusi System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long focused onmacro-level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the grand narrative of “Replacing

Indigenous Chiefs with Imperial Officials,” with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to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social mobility within the system. To address this, this study shifts its

perspective downward, focusing o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promotion from ‘Tumu ’

(local chieftain) to “Tusi” (chieftain) among the grassroots backbone of the Tusi regime.

By integrating institutional history with social history methodologies,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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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ally examines multiple pathways for Tumu elevation to Tusi status in Guangx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analyzes the complex operatio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promotions and their profound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official histories, local gazetteers, archival records, and folk

documen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umu primarily achieved promotion through four

pathways: military merit, flexible inheritance practices, administrative loyalt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This process was jointly driven and shaped by three

mechanisms: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by the central dynasty, power struggles within local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cy by the actors themselves.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omotion channels not only injected essential flexibility into the hereditary Tusi system,

sustaining its vitality, but also became a key strategy for the central dynasty to deepen its

rule over the frontier and advance the process of “ internalization. ” At its core, this

represented the micro-level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te's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governing the frontier through indigenous elites” and “using the Chinese to transform

the barbarians.” Objectively, it facilitated the penetration of state power and mainstream

culture into the grassroots of the frontier, reshaping local power structures and social

frameworks. Analyzing the social-political mobility phenomenon of “promoting local

chieftains” sheds light on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adaptation between

Ming-Qing state institutions and frontier local societies. This offers a fresh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operational resilience of the Tusi system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framework.

Keywords: Guangxi Tumu; Tusi; Promotion; Social Mobility; Frontier Governance

1. 引言

土司制度研究历经长期积累，成果丰硕。学界已对土司的承袭制度、社

会结构及改土归流的宏观进程进行了深入探讨，明晰了制度框架与国家权力

进入边疆的总体脉络[1][5]。近年来，研究范式呈现从静态“制度史”向动态

“社会史”的深刻转向，学者们愈发关注制度的地方实践、权力网络的运作

及其中的各类行动者[2]。在这一视野下，作为土司政权基石的“土目”群体

逐渐受到重视。既有研究揭示了其在基层治理、军事动员及社会结构中的关

键角色，并注意到其存在向上流动为土司的现象[3]。然而，现有成果或是在

宏观叙述中附带提及，或是聚焦于特定时期的治理个案[4]，对于“土目擢升

土司”这一贯穿明清时期、关涉制度核心运作与社会流动的关键路径，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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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机制性的探讨。其多元途径、复合驱动机制及其对制度变迁的结构性意义，

仍有待厘清与深化。

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在明清中央集权强化与边疆治理深化的背景下，

广西土目通过哪些具体途径擢升为土司？驱动并规范这一过程的制度性安

排与社会性机制为何？该现象对土司制度的存续演变、国家-地方关系的调

适以及边疆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何种深远影响？研究将首先厘清擢升的

多元途径，进而剖析其背后的复合机制，最终阐释其结构性意义，以期更立

体地展现明清时期广西边疆社会的权力动力学与秩序生成逻辑。

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制度语境下，“土目”并非一个指代单一、固定阶层

的精确职官名称，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层次和动态演变特征的社会政治范畴。

它主要指土司政权内部，低于土司但高于普通土民，拥有一定管理权责和地

方势力的土著精英阶层。其具体角色与性质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首先，从结构性位置看，土目是土司统治体系的基石与延伸。他们通常

是土司的辅佐者、属官或地方头人，代土司管理城头、村寨，负责征收赋役、

维持治安、统领土兵等具体事务。在“士官-土目-土民”的等级结构中，土

目构成了连接土司权威与基层社会的关键枢纽。其次，从权力来源与关系看，

土目与土司之间存在着以血缘、姻亲、主从或历史盟誓为基础的紧密纽带。

其中，“官族”成员构成了土目的核心层，他们往往分掌要职，是土司职位

最潜在的继承者群体。此外，还有凭借战功、财富或个人能力获得土司信赖

而被委以职责的头目。他们的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土司的授予，其地位在

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所属的土司政权。最后，从动态演变看，随着明清国家权

力对边疆渗透的加深，“土目”群体也逐渐被纳入王朝的视野与管控体系。

特别是在清代，朝廷为削弱土司势力，常推行“裁革土目陋规”、将土目置

于流官监督之下的政策。这使得部分土目，尤其是那些与朝廷合作、表现“恭

顺”者，其身份开始具有双重性：既是土司的属员，也可能逐渐被视为国家

在地方治理中可资利用甚至直接掌控的力量。

综上，本文中的“土目”，特指明清广西土司制度下，那些身处地方权

力网络中上层、拥有一定实际统治资源、并存在向正式土司职位流动之可能

性的土著精英。

2. 擢升之途：明清广西土目晋升的多重路径分析

2.1 军功擢升：效忠王朝与武力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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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军功获得中央王朝的认可与赏赐，是土目实现阶层跃升最为直接和

显著的途径。明清两朝，尤其是明中后期倭患频仍、西南边陲屡生动荡之时，

中央频繁征调广西“俍兵”参与平乱、抗倭及戍边[6]。这为身处基层、熟悉

地方情势且掌握武装力量的土目提供了关键的晋身之阶。在朝廷“以夷制夷”

的策略下，卓越的战功不仅能带来物质赏赐，更能打破固有的承袭次序，成

为中央直接干预地方权力分配、塑造新贵族的合法理由。这一途径在实践中

有清晰体现，如明代思恩土官岑瑛，其在正统年间“屡著功勲”，凭借军功

由土知州擢升为土知府，官秩加至都指挥使，呈现了土官阶层内部依靠效忠

与军功实现品秩与职位的常规晋升路径。更具突破性的情形，则发生在原有

土司体系因叛乱而重组之时。如嘉靖年间思恩、田州之乱平定后，原为土目

的卢苏、王受因归附并协助朝廷平乱有功，经督臣王阳明奏请，被破格授予

土巡检之职，标志着地方武装头目凭借战功被正式纳入朝廷的士官体系。而

此类个案在明中后期逐渐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例如万历八年平定八寨后，

朝廷为稳固新附之地，明文议准可“推择有才力为众所信服者”授以土巡检

世守，这实质是将“以军功授土职”从临时性奖赏提升为一种边疆治理的常

设机制。

因此，当原有土司绝嗣、犯罪被革或重大军事行动结束后，功勋卓著的

土目被朝廷直接授予土司职衔，便成为实现从地方豪酋到朝廷命官身份转换

的关键通道。这一途径在王朝用兵频繁的时期尤为活跃，其背后不仅是国家

在边疆危机中对地方武力资源的简单利用，更是一种深层的政治整合过程：

朝廷通过掌控军功授职的最终裁定权，将边疆社会的暴力潜能导向为王朝服

务的轨道，同时借此在土司内部培育新的权力核心，贯彻其“众建寡力”的

统治方略，从而不断强化对边疆社会的控制。

2.2 承袭与分袭：制度内的常规与变通

在相对和平时期，土目的晋升更多地依托于土司承袭制度本身所提供的

弹性空间。明清土司承袭虽以嫡长子继承为主轴，但制度设计也为“官族”

内部其他成员提供了上位机会，这主要体现于“承袭”的变通与“分袭”的

推行。

其一，在承袭环节的变通。当土司绝嗣、因罪被革或嫡系中断时，依据

宗法原则，“兄终弟及”、“侄嗣叔位”乃至“立同族贤能”成为维持世袭

统治延续性的常见方案。在此过程中，身为土司近亲的土目便依据血缘亲疏

与辈分次序，成为合法的承袭候选人。朝廷的审核（保勘）虽旨在防止冒袭，

但在确认其宗族身份合法性后，往往予以追认。这种“补位”式晋升，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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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框架内化解统治危机的重要手段。新发现的清代广西下旺土司《韦成林亲

供宗图册》为此提供了实证。该文书显示，土司韦成林本人即是在其兄“病

故无嗣”的情况下，依据“先尽嫡亲”的承袭原则，由“母亲族目”公举，

并经地方流官层层查验后，最终承袭了土司之职[12]。官方不仅认可此类变通，

更通过严格的文书程序将其纳入规范化管理。其二，清代“降等分袭”制度

的推行。为分散大土司势力，清廷尤其雍正以后，积极推行降等分袭之制。

即令土司子弟分割原土司辖地与权职，分别承袭较低的土司职衔。这一政策

主动创造了新的土司职位，使原本作为土司辅佐者或继承竞争者的官族子弟，

能够通过制度化的分封，直接晋升为独立的、尽管等级可能较低的土司。这

不仅是朝廷“众建寡力”统治策略的体现，也为土目群体开辟了一条稳定的

制度内晋升渠道。

2.3 朝贡、纳赋与地方治理：忠诚表现与行政能力

除却军事贡献与血缘关系，土目在日常行政事务中的卓越表现，亦是其

获得晋升的重要资本。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效履行对中央王朝的

义务；二是在基层治理中维持稳定、推行教化。按期、足额完成纳赋与朝贡，

是土司及其治下土目对朝廷表示忠诚的基本义务。能够有效管理赋役征收、

保障贡道畅通的土目，往往更能赢得流官或上级土司的赏识与保举。例如，

清代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的特殊食盐运销制度——“余盐府销”，其稳定运

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土目、头人的具体经办与协调。他们负责将官盐“分

发各土目运盐”，这种对关键物资的管理职责，不仅体现了其在地方经济生

活中的枢纽角色，也使其在配合王朝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积累了重要的行政

资本和政治信任。明清时期，随着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在土司地区

逐步推行里甲法等管理制度[7]，善于协调此类事务、安抚地方的土目，其行

政管理能力便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随着儒学教育在土司地区的推广，协助兴办学校、鼓励子弟向学、

维护地方礼俗秩序，也成为考察土目是否“向化”及具备治理潜质的重要指

标。清朝在西南边境土司地区施行“文化润边”，土目若能积极响应并取得

成效，便更容易被王朝视为可倚重、可教化的地方精英[8]。如白山土巡检司

土官主持编撰广西土司司所志《白山司志》，借由详述世系、整饬地方文献，

主动完成符合儒家标准的士绅化历史叙事与身份建构，通过这种持续的忠诚

表现与治理绩效积累信任，土目在遇到承袭空缺或朝廷新设土职时，便拥有

了被提名的优势。

2.4 文化资本积累：儒学教育与身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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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随着国家教化体系深入边疆，儒学教育成为土司社会重要的文化

资本与身份象征。如忻城莫氏土司，其统治策略从早期的武力世袭，转向中

后期大力倡建文学、鼓励子弟向学，主动将儒学内化为巩固统治的正统性资

源。通过积极投身科举、学习儒家经典，实现家族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身份的

“士绅化”转型，从而为其政治地位的提升铺平道路。清政府在各土司地区

广设义学、书院，并给予土人科举进身之阶。据《广西通志》记载，明代思

恩府那马土司黄暉（或作黄暘）便是“以府儒学廪膳生承袭司职”。这一身

份不仅证明黄暉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官方认可的文化功名，更成为他合法

承袭土司职位的关键资格。这直接例证了文化资本向政治资本的成功转化。

这种文化资本的获得，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在地方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也使他们更易被流官体系和朝廷所接纳。当出现土司职位空缺或需要选拔新

的地方首领时，这些兼具土著根基与儒家文化修养的土目，便成为颇具竞争

力的候选人。科举与商品化共同作用，改变了地方社会群体的身份追求。通

过文化途径实现的身份转型，虽不如军功擢升那般直接，却是一种更具长效

性和合法化作用的晋升策略，深刻反映了清代边疆社会与国家整合的新动向。

3. 运作之机：土目擢升背后的复合机制

3.1 中央王朝的制度设计与权力调控机制

明清朝廷并非被动地接受或批准土目的晋升，而是通过一套日趋精密的

法律与行政程序，主动将这一过程纳入国家官僚选拔与边疆治理的框架，使

之服务于强化中央集权的根本目标。首先，制度化的程序管控是基础。明清

不断完善《土官承袭条例》，规定了包括土目在内的承袭人，必须经历“取

具宗支图本、土官印信”等一系列保勘程序，并经地方流官、督抚层层题奏，

最终由中央核准。这套程序不仅旨在验明正身、防止冒袭，更关键的是将土

司职位的予夺之权牢牢掌控在中央手中。任何土目的擢升，无论缘起是军功、

承继还是分袭，都必须经由这套“国家认证”流程，其合法性最终来源于朝

廷的敕诰印信。其次，主动性的策略运用是核心。朝廷敏锐地利用土目擢升

作为政治工具，贯彻其边疆战略。一方面，通过支持、册封在内部争斗或反

抗原土司中立功的土目，或在其绝嗣时另选“恭顺”的土目承袭，达到“削

藩”与“众建寡力”的目的，分化瓦解可能坐大的地方势力[9]。另一方面，

清朝在广西直接推行“裁革陋规、监管土目”的政策，通过流官加强对土目

群体的考察与管控，将其中可靠者纳入治理体系，甚至直接提拔以取代不法

土司。这一机制在清代尤为突出，表现为土司承袭权力日益“地方化”，即

管理权下放至府县，但最终裁决权与象征性权威更集中于中央，实则强化了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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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与资源动员机制

在中央制度框架之下，每一次具体的土目擢升事件，都是地方社会各种

力量围绕权力与资源重新分配的动态博弈场。意图晋升的土目，必须在复杂

的本土关系网络中成功动员资源。多方势力的互动与制衡构成了博弈的基本

格局。地方流官的态度举足轻重，其保勘意见直接影响题奏结果。因此，土

目需通过高效完成赋役、维护辖区安定等方式，赢得流官的信任与支持。原

有土司或其他竞争此职的“官族”成员，既是对手也可能成为暂时的盟友，

联姻是巩固联盟、整合资源的常见策略[10]。此外，辖区内的土民是否归附、

其他土目是否拥戴，也关乎新统治者的社会稳定基础。土司地区族群边界交

错，其间既有合作也有对抗，形成“既是同盟又是对手的矛盾共同体”。擢

升过程往往激化或重构了这些关系。

土目个体的资源动员能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这种资源是复合型的：一

是军事资源，即其直接掌控或能调动的武装力量，这是在乱世中博取军功或

威慑对手的根本；二是经济资源，包括对土地、贸易通道的控制，用以维持

势力、结交各方；三是社会关系资源，即通过血缘、姻亲、盟誓结成的本土

网络。成功的土目善于综合运用这些资源，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压倒性优势，

或通过利益交换结成必要的联盟，从而在地方博弈中胜出，获得被保荐擢升

的资格。

3.3 “合法性”的构建与话语竞争机制

无论是为了通过中央的制度审核，还是为了赢得地方社会的接受，意图

擢升的土目都必须积极构建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超越了纯粹的政

治军事斗争，进入文化与话语竞争的层面，旨在塑造一套被王朝与地方共同

认可的权威叙事。

对王朝正统的攀附与模仿是最主要的策略。一方面，编撰族谱、追溯华

夏渊源成为普遍现象。许多土目家族在寻求晋升或巩固地位时，通过修谱将

家族起源附会于内地汉族名门或王朝勋贵，建构“汉裔”身份[11]。这种“攀

汉”叙事并非简单的族源伪造，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策略，旨在表明自身在文

化血统上已“向化”，更值得王朝信赖与委任。另一方面，刻立碑铭、彰显

国家认可。土目将记录朝廷赏赐、任命或自身功绩的文书刻石立碑，如记载

王朝敕令、征调功绩的碑刻，这些实物成为其权力合法性的公开、永久性象

征。下旺土司的《亲供宗图册》，正是此类为承袭而准备的、旨在向朝廷证

明世系清白的文书实物，其本身即是合法性构建的产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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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伦理的接受与实践则提供了另一重合法性来源。随着儒学教育推

广，部分土目主动学习儒家经典，践行忠、孝、礼、义等观念，并在地方兴

学、维护礼教秩序。这种行为不仅是为了满足科举进身的需要，更是向朝廷

和流官展示其已接受王朝主流价值观，具备“文明化”的治理者素质。通过

构建这种“忠君、向化、有德”的公共形象，土目在话语层面完成了从“地

方豪首”到“朝廷命官”候选人的身份转型，为其擢升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文

化与社会条件。

土目擢升背后的三重机制构成了一个彼此嵌套、相互塑造的动态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中央制度设定了权力的终极来源与游戏规则，勾勒出晋升的

合法性边界与程序通道，为所有行动划定了竞技场。地方博弈则是在此规则

框架内，各方势力运用军事、经济、血缘等本土资源进行的实力角逐与策略

互动，其过程与结果直接塑造了具体的候选名单与地方权力格局。而贯穿并

连接这两层的，是行动者主动进行的合法性构建，它将本土的实力竞争与诉

求，通过编修谱牒、兴办儒学等文化策略，“翻译”成王朝能够理解和认可

的政治语言，从而完成从地方豪强到朝廷命官的身份转换。

因此，每一次具体的擢升事件，都是制度规则、本土实力与话语策略三

者复杂互动的产物。这一动态系统深刻揭示，明清国家的边疆治理，是在制

度供给、地方实践与文化整合持续不断的相互调适与塑造中得以实现的。

4. 制度之维：土目擢升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4.1 制度弹性与嬗变

土目擢升渠道的存在，首先赋予了僵硬的世袭土司制度以必要的弹性与

更新能力。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常因绝嗣、昏庸或暴政而引发统治危机。在

此情况下，从“官族”土目或有功头目中选拔继任者，成为制度内化解危机、

维持地方政权连续性的安全阀。这一机制保障了土司职位始终有“合法”的

候选人，避免了权力真空导致的混乱，从而延续了土司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

的生命力。它表明，土司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血缘封闭体系，而是一个在王

朝规制下，允许内部优秀分子向上流动的半开放性结构。

更重要的是，中央王朝通过对擢升途径及最终批准权的绝对掌控，逐步

实现了对土司任命权的实质性收归。表面上，朝廷是在认可地方推举的人选；

实质上，这是将土司的世袭特权置于国家官僚铨选程序的监控与裁决之下。

清代推行的降等分袭、严格保勘，以及通过流官加强对土目群体的考察与直

接管理，使得土司的产生越来越依赖中央的意志与制度安排。这一过程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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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土司职位的地方世袭性与垄断性，使其性质从“世守其土”的封建领

主，逐步向由朝廷考核任命的“地方土官”嬗变。因此，土目擢升机制在无

形中侵蚀了土司制度的根基，为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基层、最终以“改土归流”

取代世袭统治，铺垫了制度与心理上的条件。

4.2 治理策略的融合

土目擢升过程，完美诠释并实践了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治理中“以夷制

夷”与“用夏变夷”相结合的高阶策略。一方面，它深化了 “以夷制夷” 的

内涵。朝廷不仅利用大土司控制地方，更通过擢升那些效忠、有功的土目，

在其内部培育新的权力中心，实现对原有强势土司的分化制衡。这一策略在

平定土司叛乱（如思恩、田州之乱）后的善后安排中尤为常见，朝廷通过提

拔“向化”土目、设立新土职来重组地方权力结构[13]。这使王朝能够以更低

的成本，利用地方内部矛盾维持边疆稳定。另一方面，它有力地推动了 “用

夏变夷” 即文化整合与国家认同的塑造。欲获擢升，土目必须在行为上表

现出对王朝的忠诚，在文化上趋近主流儒家价值。这促使边疆地方精英主动

或被动地接受国家典章制度与文化规范。清代在土司地区广泛推行儒学教育，

正是看中了其“文化润边”、增强国家认同的功能。土目及其家族为谋求晋

升而积极参与科举、接受教化的过程，客观上成为儒家文化向边疆基层渗透

的重要载体。这种基于利益驱动的“向化”，比单纯的行政强制更为持久有

效。最终，这一机制强化了地方精英对中央的政治归属与文化认同，加速了

广西边疆社会在政治与文化上“趋向内地化”，被更深地纳入国家统一治理

体系的进程。

4.3 社会结构的重构

在微观的社会层面，土目擢升现象深刻地触动了广西边疆的传统社会结

构，引发了多方面的变迁。首先，它导致了地方权力格局的持续重组。每一

次成功的擢升，都意味着一支新的地方势力的崛起和一个新的土司政权单元

的诞生。这打破了原有土司辖地的稳定性，改变了地方豪强之间的力量对比

与地缘政治。例如，思恩府在“岑濬之乱”后被改组，析分出诸多土巡检司，

实则是将权力从岑氏大土司分散授予了一批新的土目出身的长官。这种权力

格局的变动，必然影响当地不同族群、村社之间的互动、联盟与竞争关系。

其次，它为边疆社会提供了有限但至关重要的纵向流动渠道。在等级森

严的土司社会，土民与土司之间壁垒分明。土目作为中间阶层，其擢升为土

司的可能性，尽管机会有限，却为社会底层精英预设了一个奋斗的目标。清

代土司社会存在通过商品化与科举追求社会平等与“文明化”的趋势。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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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与科举进身相结合，为部分土目家族开启了改变命运、提升社会地位的

大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板结，重塑了边疆社会的阶层结构，促进了

土著精英与王朝体制的融合。

最后，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土地权属与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土目在崛起

过程中及成为新土司后，往往伴随着土地交易、典卖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同

时，中央为削弱土司势力，常推行裁革土目陋规、松弛土民人身束缚的政策。

这些经济与法律层面的变化，与政治上的擢升流动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清

代广西土司社会从封建领主制向地主经济及更灵活的基层社会形态的缓慢

转型。

5. 结语

明清时期广西土目擢升为土司的历史现象，远非边疆政治中孤立的职位

更迭事件。通过对擢升途径、运作机制及其制度意义的系统剖析，揭示出这

一过程是理解明清国家边疆治理逻辑、土司制度内在活力与社会结构变迁的

一个关键性微观窗口。土目擢升土司的过程，生动体现了明清时期国家制度

设计与边疆地方社会实践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与调适。它既展现了中央王朝

以制度化、策略性手段深化边疆统治的智慧，也反映了地方精英在王朝秩序

中寻求上升机会的能动性。这一“制度性流动”渠道的存在与运作，是土司

制度得以在数百年间维持其相对稳定，并最终在王朝主导下实现和平转型的

内在奥秘之一。通过聚焦“土目擢升”这一具体环节，试图将制度史的关注

与社会史的视角相结合，以期更深入、更立体地把握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社会

权力秩序的生成与演变逻辑。未来的研究，或可进一步利用碑刻、契约、族

谱等民间文献，对特定土目家族的晋升历程进行更深度的个案追踪与比较分

析，从而丰富我们对边疆社会微观动态的理解。

基金项目：2025年来宾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清时期广西忻城莫氏土司的

社会治理与增进国家认同研究（2025LBZS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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